
- 1 -

玉溪市江川区应急管理局 2021 年预算重点领
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区应急管理局 2021 年预算有 4 个财政预算项目，其中：50

万以上财政预算项目有 2 个，具体财政项目文本公开如下：

项目一关闭矿山补偿奖励补助资金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关闭矿山补偿奖励补助资金项目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江川区

推进非煤矿山关闭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玉江政办发〔2020〕18

号）文件和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届人民政府第 77 次常务会议、中

共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届委员会第 164 次常委会议精神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江川区应急管理局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按照《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江川区

推进非煤矿山关闭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玉江政办发〔2020〕18

号）文件要求，为克期完成江川区非煤矿山关闭工作，区政府有

关部门与未完成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工作的 7 座关闭矿山开展谈

判协商，通过谈判协商达成关闭协议 5 座(江川区李家山石料厂、

江川县宝盛石灰厂、江川区凹头山石料厂、江川大营瑞丰石料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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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川路居通顺石材厂)，补偿奖励资金共计人民币 2464 万元；经

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届人民政府第 77 次常务会议、中共玉溪市江

川区第二届委员会第 164 次常委会议研究，同意区财政安排专项

资金用于 5 座关闭矿山补偿奖励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完成 5 座非煤矿山关闭工作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2021 年安排项目资金支出 2500 万元，主要用于补助关闭矿

山企业补偿奖励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完成 5 座淘汰非煤矿山关闭工作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项目实施完成 5 座淘汰非煤矿山关闭工作，保护生态环

境。

项目二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经费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经费项目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关于下达 2019 年防灾减灾救灾专项经费（第一批）

的通知》（玉财建（2019）163 号 ）文件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江川区应急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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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在开渔节广场建成 1 个Ⅰ级应急避难场所，提高自然灾害抵

御能力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在开渔节广场建成 1 个Ⅰ级应急避难场所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2021 年安排项目资金支出 50 万元，主要用于应急避难场

所建设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在开渔节广场建成 1 个Ⅰ级应急避难场所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项目实施完成在开渔节广场建成 1 个Ⅰ级应急避难场

所，提高自然灾害抵御能力。


